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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110年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9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4時 

貳、 地點：行政院第 1會議室 

參、 主持人：蘇貞昌召集人                       紀錄：許雅真 

肆、 出席人員： 

沈榮津副召集人、陳時中執行長、林萬億政務委員、蘇建榮委員、

潘文忠委員、蔡清祥委員(張斗輝次長代理)、王美花委員、陳吉

仲委員、張子敬委員、邱太三委員、陳家欽委員、劉清芳委員、

許輔委員、顏國欽委員、蔣恩沛委員、陳明汝委員、杜文苓委員、

姜至剛委員、蔡弼鈞委員、廖啓成委員、鄭秀娟委員、譚敦慈委

員(顏宗海醫師代理) (外部委員均視訊與會) 

列席人員： 

本院李孟諺秘書長、本院羅秉成政務委員兼發言人、本院黃致達

政務委員、本院院長辦公室梁祐寧秘書、本院副院長辦公室鄒宇

新主任、本院秘書長辦公室賴宇恩主任、本院林萬億政務委員辦

公室林美智聘用專門委員、本院發言人室李彥賦專門委員、本院

交通環境資源處陳盈蓉處長、本院經濟能源農業處何忠昇參議、

本院教育科學文化處徐良鎮參議、本院消費者保護處王德明簡任

消保官、本院新聞傳播處邱兆平處長、本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李凰

綺諮議、財政部關務署彭英偉副署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邱秋嬋專門委員、法務部高一書主任檢察官、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林春菊副主任、張家銘科員、工業局莊文儀技正、本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鄒慧娟副局長、農糧署李瓊妮簡任技正、本

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謝燕儒局長、許仁澤組長、國家

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鄒勳元副處長、戴純眉視察、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吳秀梅署長、林旭陽副主任、廖家鼎科長、吳孟

縈審查員、許雅真研究副技師、蕭伯諺聘用技術員 

伍、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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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委員，謝謝大家參與，因為疫情關係，用視訊與會，謝

謝外聘委員踴躍參與，食品安全非常重要，也涉及各個方面，像

走私肉品一旦進來，就會牽涉到整個養豬產業，這一個月幾乎都

在查證這件事情，當然還有很多需要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及關心的

議題，希望能夠把食安顧好，很謝謝大家，希望能得到最好的結

果。我們就按照議程開始會議。 

陸、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 

決議： 

一、 洽悉。 

二、 歷次會議列管追蹤事項累計 4案(辦理情形詳如書面資料)， 

(一) 繼續列管 3案：第 1、2、4案。 

(二) 解除列管 1案：第 3案。 

三、 針對委員提到治療巴拉刈中毒的醫療器材需求，請衛福部食藥

署洽談醫材進口業者，確保必要的醫療器材供應鏈不致中斷。 

柒、 報告及討論事項： 

報告案「食安高風險化學物質之源頭管理機制」 

一、 環保署提「食安關注化學物質之源頭管理暨應用」報告 

二、 衛福部提「食安高風險物質流向分析與應用」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部分業者藉由非法添加物以降低食品成本並提升賣相，

為了維護食品安全，相關部會應善用科技工具並提出務實

的辦法，以改善並提升相關執法作為，若有不合時宜的法

規也必須即時修改，以杜絕不肖業者從事不法作為。以防

治非洲豬瘟及防範違規流用優惠漁船用油為例，海關查驗

體積龐大的貨櫃，不僅添購大型 X光機，並利用電腦及 APP

追蹤等方式，以機器輔助人力，百分之百查驗貨品，防止

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走私肉品進入臺灣；為防杜漁船用油

遭非法流用，也在漁船用油中添加紅色染料，以辨識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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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非法轉售用油，相關科技作為只要方法正確，就會出

現成效。 

(三) 另外，對於有不肖業者將越南茶與臺灣茶混裝，卻標示為

「臺灣茶」魚目混珠的情形，務請相關部會拿出方法處理

違法情形，除加強查察力道外，更需提升查緝效率。 

捌、 散會。(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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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發言及機關回應要點) 

陸、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 

委員發言要點： 

(一) 杜文苓委員 

本次建議解除列管的偏鄉學校中央廚房及農地灌溉水質污

染議題等案，我都有參加過由農委會、經濟部及環保署等

跨部會之溝通研商會議，這些溝通平台都才剛啟動，未來

仍然需要持續進行，才能有效將例如農地污染的問題透過

跨部會來解決，建議持續管考，定期在此會議上報告後續

進度。 

(二) 姜至剛委員 

針對第 4 案，由於過去農藥的買賣因未建立實名制，使農

藥減量困難，使用的方向也不清楚，目前農藥實名制政策

看起來成效卓著，建議本案持續追縱，後續的執行成果能

讓我們知道。 

(三) 顏宗海醫師(代理譚敦慈委員) 

針對巴拉刈農藥的獎勵回收案，建議繼續列管，林口長庚

上個月仍有巴拉刈自殺之案例，從 2021年 1月到 9月，雖

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用農藥自殺人數有大幅度減

少，但仍有 4 位案例，建議獎勵回收作業不要訂在 9 月底

前完成，可能還有部分農民還儲存著，來不及拿出來，也

許未來聽到有獎勵措施後，會再拿出來。 

巴拉刈中毒治療方式，主要送到血液透析中心，進行血液

灌洗，血液灌洗的治療必須使用人工腎臟，該人工腎臟是

由國內某公司引進，因巴拉刈中毒案件下降，該公司在 3

個月前，行文至長庚醫院表示以後不再引進，這將造成全

台灣無法執行血液灌洗，但目前仍有巴拉刈中毒案例發

生，未來各醫院都會遇到沒有人工腎臟的問題，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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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公司討論結果，該公司同意為林口長庚特別進口，想

藉此報告，其他醫院未來如果遇到沒有人工腎臟的問題，

可以跟長庚調度。 

農藥獎勵回收機制需要持續進行，鼓勵農民可以把家裡存

放的巴拉刈都交回給政府回收。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陳時中執行長：有關委員所提血液灌洗的醫療器材(人工腎臟)

問題，可能因為使用少，所以進口意願低，我將請食藥署與相

關醫療器材公司洽談，確保醫材的供應不會中斷。 

柒、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環保署提「食安關注化學物質之源頭管理暨應用」報告 

二、 衛福部提「食安高風險物質流向分析與應用」報告 

委員發言要點： 

(一) 陳明汝委員 

1. 針對簡報第 5 頁提到這幾年在後市場的稽核案例有減少

的現象，但實際上還是有，想請問這些後市場的稽核對

象，主要是針對高風險的，還是隨機的?  

2. 第二，過去這幾年雖然花了很多力氣針對化學物質及添

加物做管理，例如非登不可、非追不可等，政府也針對

這些高風險業者做了分析，但仍出現少數違規案例，請

教有無找到真正的破口在哪裡?針對沒有登記的業者，例

如報告所提使用吊白塊的業者，有列在勾稽的雲系統當

中嗎？未來有沒有再更精進的方式? 

(二) 顏國欽委員 

1. 簡報中提到全國有 2,715 家的化工原料業，其中有 251

家兼營食品添加物，每年有環保單位、衛生單位來稽查

或是聯合稽查，但未看到稽查的結果到底如何，請補充

說明近年稽查的成效，合格率及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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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報告中提到，以化學雲跟食品雲鏈結後，沒有偵測到

非食品用途化學物質流向食品鏈，代表監控的成效相當

好，但業者非法使用吊白塊似乎無法杜絕或根除，食品

業者還是拿得到這些非法的添加物，建議持續落實稽查

輔導的管理，宣導食品業者正確使用食品添加物，並積

極打擊不法的地下業者，以杜絕非法的化學物質流入食

品鏈。例如昨天新聞報導對岸進口的辣椒粉被檢驗出蘇

丹紅的事件，對於進口食品使用非法食品添加物，也要

加強邊境的攔截。 

(三) 顏宗海醫師(代理譚敦慈委員) 

在化學局的報告中有提到 200 多家的業者，是屬於化工

行，但也兼賣食品添加物，如果一間公司本身在賣工業級

的化學原料，同時也賣食品添加物，應該要特別注意。以

化學物質來說，化工原料及食品添加物都是同樣的名稱，

針對那些 200 多家的業者，在管理上會比較不容易，化學

局在稽查時，有沒有發現有業者是這樣的情況? 

(四) 蔡弼鈞委員 

目前之管理規範相較過去嚴格許多，業者誤用或是非法使

用添加物之情形已明顯減少，這是值得肯定的，但仍有少

數不遵守規定的人，還是要請相關單位，透過加強比對，

針對高風險業者持續監控與宣導，畢竟這是新的措施，要

持之以恆，讓存有僥倖之心的業者，充分了解政府打擊非

法的決心，降低其僥倖的心理。另，如其他委員先進所提，

針對共同販售工業用及食品用化學物質的高風險業者，必

須進行監控， 嚴格執行工業用與食品用商品放置於不同區

域之要求，以避免誤用情形發生。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化學局謝燕儒局長 



7 
 

1. 吊白塊在 106年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要求業者開始取

得許可、申報以後，就沒有相關案例發生，食藥署提的

案例也是發生在 104 年，但不會因為公告列管之後而滿

足，會持續輔導、宣導與稽查。 

2. 有關化工原料業兼售食品添加物這 2,000 多家的稽查情

形，是以毒管法進行核對(包括申報及許可資料等)，在公

告毒性化學物質時也有進行輔導，每年查核的結果都符

合。前天食藥署在邊境查獲辣椒添加蘇丹紅的事件，在

107 年也已將蘇丹紅公告列管，如果國內有進口或製造

蘇丹紅，都要申報許可，這部分會跟食藥署緊密結合控

管。 

3. 有關化工行兼售食品添加物的問題，食安辦也非常重

視，針對這 200 多家，也要求化學局、食藥署及地方環

保、衛生單位聯合稽查，這是每年的工作重點。經強力

查核化工原料行後，兼賣食品添加物的情形也慢慢變

少，業者也感受到壓力；針對有兼賣食品添加物的化工

原料行，會要求要分區儲存、標示、告知、販售紀錄，

稽查之外也有輔導，會持續執行並強化監控。 

(二) 食藥署吳秀梅署長 

1. 針對化工行兼售食品添加物者執行「三專」管理，即專

人管理、專冊紀錄和專櫃儲存。在實際執行面上，有些

物質必需透過化工行供應，化工行也有販售不同樣態產

品的需求，管理面將再思考改進。 

2. 目前查處案件減少原因，因為針對高違規、高風險跟高

關注的業者來進行查處，越來越聚焦，這樣的查處結果，

也觀察到業者對於食品添加物的使用，其實是越來越嚴

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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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化學物質的販賣業者加強稽查，以瞭解整個查處的

情形，會與環保署密切合作、確實執行。吊白塊做潤餅

皮的案例，在各個年節的專案中，中央、地方都有做相

關稽查，找出是不是有違法使用的業者，也會讓業者確

實瞭解這些東西是不應該使用的。針對邊境攔截高風險

的案例，例如添加蘇丹紅的辣椒，隨著違規的次數增加，

相對抽驗的比例就會增加，一直違規的，就加強逐批抽

驗，進口業者的部分都能完全掌握。 

4. 有關業者兼售化工原料跟食品添加物的問題，會重新檢

討實務上如何管理，例如店面採獨立出入口等。 

5. 已透過教育訓練的方式輔導業者，而大幅度減少化學物

質的誤用，或故意違規添加的情事，會持續加強相關高

風險業者的教育輔導。 


